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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对法律文本中使用中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、国家等用语的统一理解做了规定。如附件三第 8 项规定: 任何提及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和“中国”等相类似名称或词句的条款，应解释为包括台湾、香港和澳门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澳门基本法
附件也做了相同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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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法治中国”: 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

在我国，“法治中国”首先是作为学术概念而提出来的。据笔者了解，至少从 2004 年以后一些

学者的论述中出现了“法治中国”的概念，如 2004 年陈云良发表 《法治中国，可以期待》的论文，

［1］ 在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 “寻找法治中国的路径”、“法治中国是修复社会信任之本”等表述。从

2005 年以后检察日报等媒体策划了 “法治中国: 中国法治在线”、“法治中国，中国法治时空”等栏

目。2013 年 1 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 “全力推进平安中国、法治中国建设”。
自此以后，法治中国成为主流的政治命题，并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。从此，“法治中国”、“平安中

国”与“美丽中国”建设的三位一体，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执政的新表述、新理念。
目前提出的“美丽中国”、“平安中国”等命题，针对的是特定领域和问题，如 “美丽中国”主

要针对环境保护，“平安中国”主要针对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，而“法治中国”针对中国的法治建

设，其意义主要表现在:

首先，“法治中国”作为政治命题，有助于向国际社会表明作为共同体的 “中国”实行依法治

国的自信，同时传递一种信息，即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法治对话与交流的勇气与理念。新一届中央

领导上任后国际社会对未来中国法治发展走向有不同的评价。所以，“法治中国”对中国融入人类法

治发展进程，扩大法治的话语权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其次，“法治中国”作为政治命题，具有综合性、历史性与动态性。用中国概念来表述法治时，

必然包括大陆、台湾、香港和澳门等地区，是中国概念的完整表述①，也是国家统一体的现实和未来

法治凝聚力的表明。尽管台湾和大陆尚未统一，但一个中国范围内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价值，也

是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载体。未来的国家统一和基本法实施中，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，包含着国家统一

与稳定的价值共识。
再次，“法治中国”作为政治命题，旨在维护法治的“国家”权威。法治作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

值之一，具有统一性，不能把法治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体系层层分解为 “法治的政绩工程”，也不能把

法治庸俗化与工具化。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，只能以 “中国”的名义实施，实施主体是代

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不能分解为地方化的 “政治”，否则不利于维护 “法治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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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”的严肃性与权威性。按照“法治中国”的命题，我们需要反思近几年 “法治地方化”、“法治部

门化”、“法治工具化”、“法治人治化”所造成的弊端，如各地方热衷于推行的 “法治某某省”、“法

治某某市”、“某某省精神”等提法和做法是否符合法治的核心价值? 也许有些地方的出发点是好的，

但客观上对“中国”的法治带来了太多的负面影响，国家法治的 “碎片化”正割裂着国家法治精神

的命脉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提出“法治中国”政治命题，对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。

二、法治国家: 从政治命题到宪法命题

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，“法治国家”一词先由学术界提出，然后转化为政治命题，写在党的十五

大报告中，并通过 1999 年的修宪成为具有效力的宪法规范。那么，“法治中国”与 “法治国家”是

什么关系? “法治中国”中的“中国”是否能直接转化为 “国家”? 为了搞清楚两者的关系，我们需

要分析宪法文本上的“国家”和“法治国家”的规范意义。
1． 法治国家中的“国家”内涵

以我国现行宪法的有效文本统计，包括目录、章节标题、正文，“国家”一词共出现了 151 次。
根据其在宪法文本中的使用场景，国家一词的内涵是不同的。大体上分为三种含义: 一是在统一的政

治共同体意义上的“国家”。“国家”一词最常用的用法就是表示整个统一的政治实体，具体又可以

分为主权意义上 ( 对外) 的国家和主权权力意义上 ( 对内) 的国家两种; 二是在与社会相对意义上

的“国家”。“国家”与社会相对应，常常使用的表达方式诸如有 “国家和社会”等; 三是与地方相

对的意义上的“国家”。
在上述三种国家含义中，“法治国家”中的“国家”主要是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，是包括

社会在内的综合概念，不是简单指国家机构。过去学术界过分强调作为 “国家机关”意义上的 “国

家”，忽略了作为“共同体”意义上的国家，客观上淡化了国家的意义，导致法治国家 “精神”的断

裂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共同体为追求幸福生活所达成的合意就是宪法，也就是通过最高规范来凝聚社会

共识，为社会与国家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。法治国家所倡导的共同体不是某一具体领域的共同体，是

一种涵盖不同领域共同体形式的综合性概念。
2． “法治中国”中的“中国”内涵

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出现了中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、我国、全国、国家等不同的术语。“中国”在

宪法和不同法律话语体系中具有特定的含义。如在宪法上，中国有时指国家概念，如宪法序言说，

“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，……，二十世纪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。”在

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一词有时可转化为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，如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我

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”。在涉及主权与领土问题时，通常使用 “中华人

民共和国”，如序言指出: 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”，这里通常不用“中国”一

词。当对外表明中国的主权、国家价值观与国家公民关系时采用 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或者 “国家”
的词汇。可以说，中国与国家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相同涵义时，“法治中国”与“法治国家”的价

值是可以相互转换的。
3． “法治国家”的规范内涵

“法治国家”概念经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。经过 18 世纪、19 世纪的发展，法治国家概念进

入到市民的法治国家阶段，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法治国家，如成文宪法的制定、权力的分立、基

本权的保障、行政的合法性、宪法裁判制度的功能等都是市民社会中法治起到的功能。二战后，随着

社会矛盾的出现与冲突的加剧，法治国家从形式主义法治国家向实质主义法治国家转变，出现了实质

的法治国家形态。
我国宪法规定的“法治国家”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，是 “法治国家”发展的新形式，既体现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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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特色，又反映了人类宪法发展的普遍规律。这里的 “法治国家”既包括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，也

包括形式意义的法治国家，是一种综合的概念，体现一种客观的宪法秩序。
同时，我国宪法上的“法治国家”内涵中包括了法治社会。有学者对 “法治国家”内涵做了字

面和广义上的解释。从字面上，法治国家指政治国家范畴内的治国理政通过法治实现; 广义的法治国

家是把国家与社会合而为一，既包括法治国家，也包括法治社会。［2］ 社会作为组织化的人类共同

体，其本质是遵循着一种自律原则，靠社会成员的非强制性的规则来维持社会组织，体现了社会自治

精神。但在宪法体系中，国家与社会并不是相互独立的，宪法既规定国家生活，也规定社会生活，两

者统一于宪法规范之中，没有必要把法治社会从法治国家概念中剥离出来，否则会影响法治国家的整

体性价值体系。

三、以法治国家为基础，推动 “法治中国”建设

如前所述，“法治中国”与 “法治国家”是针对不同话语而提出的，反映不同的命题与原则。
“法治中国”的提出在当下的中国有其政治与社会意义，但它毕竟不是法律命题，也不具有规范的依

据，自然对国家生活的约束力是有限的，也不能夸大其界限与功能。推动 “法治中国”的发展，必

须回归宪法文本，以“法治国家”的宪法规范为基础，进行话语体系的转换，使之具有明确的法律

与学术意义。
在我国的公共生活中，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需要，经常出现不同的话语体系或者特定的政治

命题的表述。它一方面体现了政治生活中主流价值的调整或者变化，但另一方面容易给公众的法治社

会带来不确定性与话语的混乱，需要合理地转化为学术命题与法律命题。“法治中国”的政治意义是

不可否认的，但学界应该考虑如何使其转化为学术命题，如何在现有的宪法文本范围内论证其命题的

合理性与正当性。随着法治的发展，人们对 “法治国家”形成了基本共识，这是来自不易的。我们

需要稳定法治话语，保持公众法律生活的可期待性，努力在政治、学术与法律命题之间寻求合理的平

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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